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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函
地址：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承辦人：吳采玲

電話：03-8227171轉291

電子信箱：yaya0714@hl.gov.tw

受文者：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16日

發文字號：府原藝字第111004216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50000A_1110042169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府辦理「111年度花蓮縣原住民族語言推廣獎助計

畫」申請表件，請貴單位惠予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111 年度花蓮縣原住民族語言推廣獎勵計畫」辦

理。

二、110年度族語認證獎勵對象：

(一)參加110年度第2次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測驗(下稱族語認

證)，取得中級(含)認證以下合格之本府及所屬機關、學

校員工。

(二)設籍本縣四個月(含)以上，參加110年度第2次族語認

證，取得中高級(含)認證以上合格者。

三、申請方式：

(一)申請期限：自110年度族語認證成績公告日起至4月20日

止。

(二)申請文件：

１、中級認證以下：由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於期限

內檢附合格證書影本送本府原住民行政處彙辦，統一

檔　　號:
保存年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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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獎，逾期視為放棄。

２、中高級認證以上：申請人應於期限內備妥下列文件，

以紙本郵 寄或親送至本府原住民行政處（花蓮市府前

路17號），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信封請註明

申請族語認證獎勵）:

(１)申請表及資料切結書（請雙面列印）。

(２)110年度族語認證測驗成績證明影本。

(３)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４)領據及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四、不予獎勵之情形

(一)同一方言別之等級認證，曾經受有補助或獎勵。

(二)同一方言別已通過較高等級認證，其後以較低等級認證

申請本 獎勵。

(三)同一方言別已獲本府或其他機關相同性質獎勵或補助。

(四)提供不實資料或虛偽之證明文件。

五、請申請人確實依照申請表(檢附之證明文件)檢核申請表

件， 俾利辦理複審作業進度及後續相關事宜。

六、旨揭要點及其申請表件電子檔案請至本府原住民行政處官

網(https://ab.hl.gov.tw)-最新消息-本府原住民行政處

公告頁面下載。

正本：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原住民族地區55鄉鎮市區(本縣

各鄉鎮市公所除外)、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國立東華大

學、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國立花蓮高級中學、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

學、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花蓮高級農

業職業學校、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玉里高級中學、花蓮縣私立海星

高級中學、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上騰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上

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阿美

族語言推動組織)、台灣太魯閣族語言發展學會(太魯閣族語言推動組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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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111年度花蓮縣原住民族語言推廣獎勵計畫 
111.02.10核定版 

一、 目的： 

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規定，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之一，為實

現歷史正義，促進原住民族語言之保存與發展，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

及傳承，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配合中央政策，主動建置多面向的

族語獎勵機制，加大各項族語業務推廣力度，擴大族語學習可近性及參與

率，鼓勵並吸引族人及一般民眾一起來說族語，特訂定本計畫。 

二、 獎勵項目： 

(一) 「110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下稱族語認證）獎勵。 

(二) 「第12屆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或「第7屆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

（下稱族語戲劇或族語單詞）初賽指導老師獎。 

(三) 其他原住民族語文競賽類（下稱族語文競賽）指導老師獎。 

三、 獎勵對象： 

(一) 110年度族語認證獎勵： 

1. 取得中級（含）認證以下：為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者。 

2. 取得中高級（含）認證以上：於成績公告日起算，須設籍本縣四個

月（含）以上者。 

(二) 族語戲劇或族語單詞指導老師獎：擔任本縣族語戲劇或族語單詞競

賽初賽指導老師，且指導隊伍獲獎者。 

(三) 其他族語文競賽指導老師獎：指導本縣人員參加111年度全國語文

競賽決賽學生組，且以原住民族語於各競賽項目獲獎者。 

四、 獎勵標準： 

(一) 族語認證獎勵： 

1.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取得下列合格證書者，給予行政獎勵： 

(1) 初級：嘉獎1次。 

(2) 中級：嘉獎2次。 

2. 取得中高級以上合格證書者，核發下列獎勵金： 

(1) 中高級：每名新臺幣（以下同）3,000元。 

(2) 高級：每名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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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級：每名10,000元。 

(二) 族語戲劇或族語單詞指導老師獎： 

1. 戲劇初賽：（獎勵名次及人數依競賽規則辦理） 

(1) 家庭組：第1名2,500元、第2名2,000元、第3名1,500元，第4

名至第6名各為1,000元。 

(2) 學生組：第1名5,000元、第2名4,000元、第3名3,000元，第4

名至第6名各2,000元。 

(3) 社會組：第1名5,000元、第2名4,000元、第3名3,000元，第4

名至第6名各2,000元。 

2. 單詞初賽：（獎勵名次及人數依競賽規則辦理） 

(1) 國小組：第1名5,000元、第2名4,000元、第3名3,000元，第4

名2,000元。 

(2) 國中組：第1名5,000元、第2名4,000元、第3名3,000元，第4

名2,000元。 

(三) 其他族語文競賽指導老師獎（全國語文競賽）：指導學生參加決賽

獲獎，獎勵如下（同一名老師僅得以最高成績擇一獎勵） 

(1) 特優：3,000元。 

(2) 優等：2,000元。 

(3) 甲等：1,000元。 

五、 申請方式： 

(一) 族語認證獎勵： 

1. 申請期限：自110年度族語認證成績公告日起至4月20日止。 

2. 申請文件： 

(1) 中級認證以下：由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於期限內檢附

合格證書影本送本府原住民行政處彙辦，統一請獎，逾期視為

放棄。 

(2) 中高級認證以上：申請人應於期限內備妥下列文件，以紙本郵

寄或親送至本府原住民行政處（花蓮市府前路17號），以郵戳

為憑，逾期不予受理（信封請註明申請族語認證獎勵） 

A. 申請表及資料切結書（附件1）（請雙面列印） 

B. 110年度族語認證測驗成績證明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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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D. 領據及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附件2） 

(二) 族語戲劇或族語單詞指導老師獎：由本府依初賽成績，逕請獲獎

隊伍之指導老師填寫領據資料後，統一撥付。 

(三) 其他族語文競賽指導老師獎：申請人應於「全國語文競賽」結束

一週內，由得獎之指導老師填寫領據（附件3），並檢附郵局存摺

封面影本、指導人員決賽獎狀影本或其他相關證明，送本府原住

民行政處彙整，統一撥付。 

六、 審核程序：由本府受理及審查核定，方式如下 

(一) 經檢視文件遺漏，以書面通知限期十日內（含假日）補正，逾期

未補正者，視同不符資格，退回申請資料，不予獎勵。 

(二) 經審查合格並核定獎勵後，獎勵金統一撥入申請人指定帳戶。 

七、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獎勵；已獎勵者，本府得撤銷並追回全

部獎勵金： 

1. 就同一方言別之等級認證，曾經受有補助或獎勵。 

2. 同一方言別已通過較高等級認證，其後以較低等級認證申請本

獎勵。 

3. 提供不實資料或虛偽之證明文件。 

4. 同一方言別已獲本府或其他機關相同性質獎勵或補助。 

八、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九、 本計畫經奉核可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規定辦理。 


